
附件

贝墩镇大塘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十七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 凌来仟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冷水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029F00

010001

100.0

9
72.38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凌石岩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万人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071F00

010001

143.2

4

245.3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3 朱日杨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明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10F00

010001

150.0

0

297.5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5.02 平

方米

4 朱华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大塘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246F00

010001

150.0

0

271.9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40.13 平

方米

5 朱碧珍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大塘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254F00

010001

141.4

6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建筑

面积

145.44

平方米

6 朱传德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大塘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255F00

010001

80.53
222.5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7 朱石金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明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26F00

010001

93.84
187.6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8 凌红振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长塘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40F00

010001

146.5

9

256.7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9
凌文光,

凌南裕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长塘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43F00

010001

151.0

3

302.0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10 凌新稳 宅基地使用 河源市和平 44162410110 150.0 350.0 农村 超出批

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万人村

小组

2JC05082F00

010001

0 0 宅基

地

准宗地

面积

47.11 平

方米,超

出批准

建筑面

积 65.89

平方米

11 凌玉宏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新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62F00

010001

150.0

0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115.82

平方米,

超出批

准建筑

面积

23.33 平

方米

12 凌金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新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64F00

010001

42.28 42.28

农村

宅基

地

13 凌建东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长塘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66F00

010001

94.40 94.40

农村

宅基

地

14 朱梅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杨柳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84F00

010001

135.6

4

109.5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15 凌石妹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长塘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87F00

010001

134.7

0

224.3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16 凌明瑞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新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95F00

010001

150.0

0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67.41 平

方米,超

出批准

建筑面

积 31.57

平方米

17 朱新松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新合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213F00

010001

36.05 36.05

农村

宅基

地



18 朱水志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山口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309F00

010001

150.0

0

151.7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57.79 平

方米

19 叶春枚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新合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216F00

010001

150.0

0

347.4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55.98 平

方米

20
朱新南,

朱日姐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新合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217F00

010001

90.84
237.8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21 朱昌沐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新合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219F00

010001

94.65 94.65

农村

宅基

地

22 朱世桃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明二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100F00

010001

148.2

2

148.2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23
朱小琼,

朱海浪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上塅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234F00

010001

108.3

9

234.8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24
朱文治,

朱光辉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大塘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242F00

010001

159.6

4

347.1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25 朱金唐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冷水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310F00

010001

89.70
213.1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6 朱春生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明一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312F00

010001

50.48 99.48

农村

宅基

地

27 凌石松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杨排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314F00

010001

123.6

0

270.3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28 凌名松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上塅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315F00

010001

82.03
215.2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29 朱春德 宅基地使用 河源市和平 44162410110 63.35 173.7 农村

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大塘村

小组

2JC05316F00

010001

3 宅基

地

30 朱梅路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大

塘村山口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2JC05317F00

010001

122.7

5

320.8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
